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是我国构建环境市场制度的一项

重大创新，旨在引导人们树立环

境容量资源是稀缺有价的现代观

念，意在通过市场杠杆促进污染

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努力实现

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

市已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

启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

作，这意味着在满足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前提下，排污企业向环境

排放污染物的权利由无偿变为有

偿，宣告着我市告别了环境资源

无价时代。

目前，我市已正式出台了《永

康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

实 施 办 法（试 行）》（永 政 办 发

〔2014〕98号）、《关于永康市初始

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的

通知》（永价〔2014〕20 号）和《关

于进一步规范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 交 易 工 作 的 通 知》（永 环 字

〔2016〕36 号）等政策文件，并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成立了永康市

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排污权有

偿 使 用 和 交 易 工 作 正 稳 步 推

进。截至 2016 年 7 月底，我市

已全面完成现有 A 类工业企业

的初始排污权指标的核定和公

示（共 112 家），收缴初始排污权

有偿使用费 462.17 万元；全市办

理排污权交易手续的企业有 23

家，政府储备排污权收入为41.06

万元。

由于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制度专业性较强，政策体系较为

复杂，不少企业仍对此项制度认

识模糊，比如没有弄清排污权有

偿使用费和现在企业缴纳的排污

费有什么区别，购买的排污权有

何用途，什么是“新老划断、区别

对待”的原则等诸多问题。因此，

有必要再次宣传和普及一下排污

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的相关知

识，加强各排污单位对此项制度

的理解和认识，树立公众的环境

资源价值观念。

1.排污权的概念

排污权:指排污单位按排污

许可证许可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指

标向环境直接或间接排放污染物

的权利。

排污权有偿使用：指在区域

排污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排污单

位依法取得排污权指标，并按规

定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的行

为。现有企业，需要获得初始排

污权必须先申领排污许可证，并

符合环保相关排污总量控制要

求，在缴纳使用费后获得排污权；

新扩改建企业，其建设项目须符

合区域总量削减替代平衡要求，

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和办理环保

审批手续后才能通过交易获得排

污权。

排污权交易：指在区域排污

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排污单位对

依法取得的排污权指标进行交易

的行为。有偿获得排污权的工业

企业，通过淘汰落后和过剩产

能、清洁生产、污染治理、技术改

造升级等减少污染物排放，形成

“富余排污权”参加市场出让交

易，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自行确

定。政府建立排污权储备制度，

回购排污单位“富余排污权”，适

时投放市场，重点支持战略性新

兴产业、重大科技示范等项目建

设。

2.排污权有何用途？

（1）富余排污权可出让：初始

排污权期满一年后可以出让。企

业出让排污权指标需提交委托有

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编制或自

行编制的富余排污权核定技术报

告，报市环保局批准后获得相应

的排污权交易资格。交易企业在

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平台签订

排污权交易合同后，凭排污权交

易合同和缴款凭证到市环保局办

理排污许可证变更登记手续。从

其他企业购买获得的富余排污

权，到期续缴有偿使用费后可继

续使用。

（2）可进行排污权抵押贷款：

排污权抵押贷款是指借款人以自

有的、依法可以转让的排污权为

抵押物，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信贷政策前提下，向贷

款 人 申 请 获 得 贷 款 的 融 资 活

动。用于抵押贷款的排污权指

标不得超过排污许可证登载的

排污权指标数量，且不得多次

抵押。

3.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和现在

企业缴纳的排污费有什么区别？

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是指排污

单位因占有排污权环境资源而缴

纳的使用费；排污费是排污单位

因排污行为对环境造成损害而实

施的补偿，即排污单位支付的环

境修复成本。二者存在本质的不

同。有偿取得排污权的单位，不

免除其依法缴纳排污费等相关税

费的义务。

4.哪些工业企业需要实行排

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现有 A 类工业企业中，单项

指标年排放量 CODCr 在 0.5 吨以

上，NH3-N 在 0.1 吨以上，SO2

和NOx在0.3吨以上的企业，须实

行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其中，

年排放量中有一项指标及以上满

足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要求的，

其他指标也一并实行初始排污权

有偿使用。

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所

有永康市辖区内新建、扩建、改建

企业建设项目新增排污权需通过

向其他企业购买富余排污权或者

参加政府储备排污权竞拍出让获

得。

5.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的

征收标准？

永康市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

费征收标准：化学需氧量（CODCr）

4000 元/吨·年，二氧化硫（SO2）

1000 元/吨·年 ，氨 氮（NH3-N）

4000 元/吨·年，氮氧化物（NOx）

1000元/吨·年。

6.新增排污权指标的价格如

何确定？

新建、扩建、改建企业建设项

目新增排污权需通过向其他企业

购买富余排污权或者参加政府储

备排污权竞拍出让获得。目前我

市以全省统一排污权电子竞价平台

（网 址 为 http://60.191.19.180:

8080/pwq）为 依 托 ，开 展 政 府

储备排污权竞拍出让。比如，

2016 年 8 月 2 日，金华举办的第

一期政府储备排污权电子竞价

出让中，化学需氧量（CODCr）拍

出最高价 10000 元/吨·年，成交

均 价 6107 元/吨·年 ；氨 氮

（NH3-N）拍出最高价 14000 元/

吨·年 ，成 交 均 价 6962 元/吨·
年；二氧化硫（SO2）拍出最高价

8000 元/吨·年，成交均价 3079

元/吨·年；氮氧化物（NOx）拍出

最高价 7000 元/吨·年，成交均价

3471元/吨·年。

7.“新老划断、区别对待”中

如何新老划断，怎样区别对待？

2014 年 10 月 1 日前已取得

环评批复的现有工业企业和未经

环 评 审 批 实 际 已 生 产 的 企 业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补办了相

关环评审批或备案等手续）作为

现有企业，享有分配初始排污权

的权利。现有企业在申领排污许

可证时，先缴纳初始排污权有偿

使用费，在排污许可证上登记获

得的初始排污权。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上述

企业未申领排污许可证获得初始

排污权的，需要与新建项目新增

排污权一样通过交易获得排污

权。

8.排污单位如何获得建设项

目新增排污权？

建设项目新增排污权需按区

域平衡削减替代比例购买排污

权，并纳入基本账户额度管理。

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所

有永康市辖区内新建、扩建、改建

企业建设项目新增排污权需通过

向其他企业购买富余排污权或者

参加政府储备排污权竞拍出让获

得。

9.新建项目购买排污权指标

后项目停止建设，已购买的排污

权指标如何处理？

新建项目购买排污权指标后

项目停止建设，已购买的排污权

指标由排污权交易中心按照排污

权储备机制的规定予以回购，不

得交易给其他排污单位。

10.排污权抵押贷款额度有

何规定？

排污权抵押贷款额度原则上

不超过抵押排污权评估价值的

80％。排污权评估价值参照有

偿取得的价格及当期排污权交

易市场价格和政府收储价格综合

确定，由借款人与贷款人协商评

估。

11.排污权抵押贷款期限？

排污权抵押贷款期限原则上

不超过企业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

的到期日。

12.排污权抵押贷款利率怎

样执行？

排污权抵押贷款利率按中国

人民银行现行利率政策执行。

13.排污权临时交易（租赁）

如何进行？

已安装刷卡排污自动控制系

统并正常运行管理的企业，由于

生产波动，按季度刷卡排污后产

生排污权临时富余或不足的企

业，可开展排污权临时交易（租

赁）。临时交易（租赁）排污权根

据企业每季度刷卡排污数据核

定，交易期限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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